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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0� � � � �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9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合同基本概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公司及香港长青新能

源有限公司与老挝彭莎东部电力有限公司(PHONGSUB� EASTERN� POWER� CO.,� LTD.)�（以下简

称“需方” ）分别签订了《老挝南潘清洁能源项目离岸供货合同》、《老挝南潘清洁能源项目到岸服务

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4.09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7.58亿元)。

二、合同进展情况

2022年6月30日， 需方已向公司及香港长青新能源有限公司支付了项目预付款共计613.79万美

元,占合同总金额的1.5%。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需方协调，筹备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推进项目尽快开工

建设。

三、其他说明

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由公司及长青新能源分别执行设备供货和土建安装调试服务。 虽然需方已支

付部分项目预付款，但尚未发出项目开工令，项目开工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同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2-031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洪灾保险理赔进展暨收到保险公

司第二期赔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6月30日，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 或“公司” ）与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 ）签署《赔偿协议》，协议约定事故最终

保险赔偿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壹仟零柒万元整（RMB110,070,000.00元），中华联合财险同意

在协议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述赔偿款项。 协议双方就因2021年7月洪灾发生的保险赔偿事宜全部终

结。 该11,007万元的赔偿金额含2021年11月公司已收到中华联合财险支付的首期预赔付保险款1,

0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保险公司首期预赔付保险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2022年6月30日，公司收到中华联合财险支付的第二期赔付款100,070,000.00元，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该款项计入2022年公司损益。

按照公司与中华联合财险达成的 《赔偿协议》， 中华联合财险已全额支付了协议规定的赔付金

额，其对本公司因2021年7月洪灾发生的保险赔偿事宜全部终结，中华联合财险不再对该事项有任何

赔偿义务。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 � � �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6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2年6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

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1078号）（“《通知书》” ）。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公司收到上述《通知书》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通知书》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和

落实，并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通知书》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汪清5000MW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前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与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政府签署了 《吉林汪清

5000MW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专项投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5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与汪清县人民政府签订〈吉林汪清5000MW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专项投资合作协议〉的

公告》（2022-036）），项目总体规模5000MW。近日，公司组织对吉林汪清5000MW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一期）开展预可研审查工作，预计一期规模1800MW，计划投资额127亿元。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

情况及时开展审批、决策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处于前期论证阶段，不会对公司本年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11280、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53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7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于2022年6月30日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C

栋厂房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尹高斌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人计划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3人因其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其认购

权。根据《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有权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

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15万股调整为

214.6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关联董事申觉中先生、左文广先生、游向阳先生、吴维萍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关联董事申觉中先生、左文广先生、游向阳先生、吴维萍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7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于2022年6月30日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C栋

厂房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迪

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符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我们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

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3、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55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

授予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深圳市强

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247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6月12日，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截至

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办公室均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6月13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2-049）。

（三）2022年6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51）。

（四）2022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的调整，并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

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人计划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3人因其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其认购

权。 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15万股调整为

214.6万股。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上述调整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规定，符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

《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我们同意公司对

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

由215万股调整为214.6万股。 我们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56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种类：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2年6月30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214.6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4.41元/股；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根据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 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6月12日，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截至

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办公室均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6月13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2-049）。

（三）2022年6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51）。

（四）2022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

会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的调整，并同意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人计划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3人因其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其认购

权。 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对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

数量的议案》，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15万股调整为

214.6万股。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计划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授予条件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

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四、 首次授予相关情况

（一）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2年6月30日

2、限制性股票种类：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3、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股普通股

4、授予数量：214.6万股

5、授予人数：247人

6、授予价格：14.41元/股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

股本总额的比例

申觉中 董事、副总经理 20 8.53% 0.27%

左文广 董事、技术总监 2.5 1.07% 0.03%

游向阳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5 1.07% 0.03%

吴维萍 董事 1.5 0.64%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43人）

188.1 80.18% 2.55%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247人） 214.6 91.47% 2.90%

预留部分 20 8.53% 0.27%

合计 234.6 100.00% 3.18%

注：1、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20%。 本激励

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的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

象相关信息。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

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三）本激励计划的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

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

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

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批次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授出，预留部分归属安排与首次

授予归属安排一致。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出，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

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归属期间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事宜，未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以后年度。

（四）本激励计划的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以下归属条件方可分批次办理归属事宜：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

属，并作废失效；若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

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2年-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以达到绩效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一。

首次授予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归属期 以2021年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第二个归属期 以2021年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第三个归属期 以2021年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0%

注：1、上述“净利润”口径以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剔除本激励计划考核期内因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事项产生的激励成本的影响，下同。

2、归属期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登记事宜。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则所

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授出，则预留部分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部

分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出，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

2023-2024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归属期 以2021年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第二个归属期 以2021年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0%

注：1、上述“净利润”口径以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剔除本激励计划考核期内因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事项产生的激励成本的影响，下同。

2、归属期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登记事宜。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则所

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绩效管理办法，将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三档。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激励对象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标准系数×激励对

象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具体如下：

考核内容 考核结果 可归属比例

年度绩效等级

（X）

X=A 100%

X=B 80%

X=C及以下 0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部分，作废失效，不可递延

至下一年度。

五、 本次授予涉及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本次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吴维萍先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发生于公司提名其担任公司董事之

前。 吴维萍先生自2022年5月10日起担任公司董事，其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尚未

担任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与公司内幕信息无关。

六、 本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

将在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格及确定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有关规定， 公司以

Black-Scholes模型作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型， 该模型以2022年6月30日为计算的

基准日，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30.25元（2022年6月30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3、历史波动率：21.94%、21.81%、22.10%（采用深证综指最近三年历史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的人民币存

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1.6529%。

（二）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

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214.6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首次授予数量

（万股）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14.60 3334.36 972.59 1444.33 694.59 222.85

说明：1、本次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2、上述成本摊销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成本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一）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

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五）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

（六）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

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综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确

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

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八、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

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

元/股。

九、 监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一）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二）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下属分、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

年6月30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十、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 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

一、总体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

股本总额的比例

申觉中 董事、副总经理 20 8.53% 0.27%

左文广 董事、技术总监 2.5 1.07% 0.03%

游向阳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5 1.07% 0.03%

吴维萍 董事 1.5 0.64%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43人）

188.1 80.18% 2.55%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247人） 214.6 91.47% 2.90%

预留部分 20 8.53% 0.27%

合计 234.6 100.00% 3.18%

注释：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黄国平 核心业务骨干

2 肖灯亮 核心业务骨干

3 苏仕峰 核心业务骨干

4 简雅莉 核心业务骨干

5 余启建 核心业务骨干

6 张波 核心业务骨干

7 杨良春 核心业务骨干

8 林威龙 核心业务骨干

9 黄华康 核心业务骨干

10 甘小康 核心业务骨干

11 文倩倩 核心业务骨干

12 滕开兴 核心业务骨干

13 韦林才 核心业务骨干

14 卢理生 核心业务骨干

15 彭少锋 核心业务骨干

16 熊贤坤 核心业务骨干

17 钟云叶 核心业务骨干

18 方彩民 核心业务骨干

19 向世川 核心业务骨干

20 朱运波 核心业务骨干

21 刘浩 核心业务骨干

22 张海军 核心业务骨干

23 刘显玉 核心业务骨干

24 邵达 核心业务骨干

25 申波 核心业务骨干

26 闵毅 核心业务骨干

27 余建良 核心业务骨干

28 张丽 核心业务骨干

29 刘富雄 核心业务骨干

30 汪和松 核心业务骨干

31 尹正华 核心业务骨干

32 刘豪 核心业务骨干

33 申宪华 核心业务骨干

34 赵玲玲 核心业务骨干

35 吴龙 核心业务骨干

36 张秀良 核心业务骨干

37 韦楚林 核心业务骨干

38 吴勇 核心业务骨干

39 张在龙 核心业务骨干

40 刘江 核心业务骨干

41 韩春梅 核心业务骨干

42 肖基标 核心业务骨干

43 巫卫平 核心业务骨干

44 万康 核心业务骨干

45 苏维松 核心业务骨干

46 姚大伟 核心业务骨干

47 杨文件 核心业务骨干

48 曾磊 核心业务骨干

49 于飞 核心业务骨干

50 杨建华 核心业务骨干

51 黄奕人 核心业务骨干

52 田世华 核心业务骨干

53 雷梦涛 核心业务骨干

54 胡博 核心业务骨干

55 黎清 核心业务骨干

56 何文凯 核心业务骨干

57 黄桥 核心业务骨干

58 刘中义 核心业务骨干

59 李世运 核心业务骨干

60 邓燕 核心业务骨干

61 汪波 核心业务骨干

62 陈明伟 核心业务骨干

63 李钢 核心业务骨干

64 吴亚 核心业务骨干

65 曾拥军 核心业务骨干

66 许滔 核心业务骨干

67 吕恒阳 核心业务骨干

68 马大财 核心业务骨干

69 姚红星 核心业务骨干

70 刘兵华 核心业务骨干

71 潘春杰 核心业务骨干

72 王任征 核心业务骨干

73 刘书华 核心业务骨干

74 钟华俊 核心业务骨干

75 尤敏裕 核心业务骨干

76 万青云 核心业务骨干

77 刘洋 核心业务骨干

78 温俏武 核心业务骨干

79 尹彪 核心业务骨干

80 游鸿飞 核心业务骨干

81 曹彦玉 核心业务骨干

82 方小鹏 核心业务骨干

83 冯志 核心业务骨干

84 陈林 核心业务骨干

85 雷以党 核心业务骨干

86 覃耀 核心业务骨干

87 李伟伟 核心业务骨干

88 龚建 核心业务骨干

89 罗德键 核心业务骨干

90 梁钦虹 核心业务骨干

91 龚运贵 核心业务骨干

92 王孔兵 核心业务骨干

93 邓宋 核心业务骨干

94 陈焕湛 核心业务骨干

95 刘欢 核心业务骨干

96 陈尧 核心业务骨干

97 高朝正 核心业务骨干

98 刘高文 核心业务骨干

99 闵文科 核心业务骨干

100 谢生满 核心业务骨干

101 聂诗洪 核心业务骨干

102 尹文龙 核心业务骨干

103 罗坤伦 核心业务骨干

104 谢亚宣 核心业务骨干

105 陈世勇 核心业务骨干

106 李青龙 核心业务骨干

107 张梓佳 核心业务骨干

108 李方洲 核心业务骨干

109 覃秋 核心业务骨干

110 李斌 核心业务骨干

111 王友运 核心业务骨干

112 梁嘉林 核心业务骨干

113 黄海 核心业务骨干

114 寇子龙 核心业务骨干

115 席迎松 核心业务骨干

116 方沙丽 核心业务骨干

117 彭澎 核心业务骨干

118 杨聂汉 核心业务骨干

119 谢远 核心业务骨干

120 李永 核心业务骨干

121 刘西川 核心业务骨干

122 黄金伟 核心业务骨干

123 向勇 核心业务骨干

124 昝静 核心业务骨干

125 李辉 核心业务骨干

126 黄杰 核心业务骨干

127 龙国斌 核心业务骨干

128 周俊 核心业务骨干

129 孙艳涛 核心业务骨干

130 陈龙 核心业务骨干

131 潘春淼 核心业务骨干

132 余磊 核心业务骨干

133 余珍 核心业务骨干

134 胡振兴 核心业务骨干

135 余义 核心业务骨干

136 杨柯柯 核心业务骨干

137 吴奇伟 核心业务骨干

138 尹黎 核心业务骨干

139 曾叶明 核心业务骨干

140 陈权 核心业务骨干

141 朱升穗 核心业务骨干

142 胡圣伟 核心业务骨干

143 彭烨 核心业务骨干

144 尹顺华 核心业务骨干

145 贺金仁 核心业务骨干

146 尹哲兵 核心业务骨干

147 尹纪红 核心业务骨干

148 李雄武 核心业务骨干

149 李滚 核心业务骨干

150 胡泽民 核心业务骨干

151 陈义荣 核心业务骨干

152 魏俊凯 核心业务骨干

153 石进辉 核心业务骨干

154 肖泽洪 核心业务骨干

155 欧阳绍发 核心业务骨干

156 李文聪 核心业务骨干

157 谢建清 核心业务骨干

158 孙海林 核心业务骨干

159 吴永良 核心业务骨干

160 樊江 核心业务骨干

161 申凯 核心业务骨干

162 马强 核心业务骨干

163 杨川 核心业务骨干

164 粟向敏 核心业务骨干

165 徐长永 核心业务骨干

166 周振兴 核心业务骨干

167 李路华 核心业务骨干

168 何绍军 核心业务骨干

169 王维 核心业务骨干

170 文立华 核心业务骨干

171 曾丹 核心业务骨干

172 肖斌 核心业务骨干

173 刘恋 核心业务骨干

174 朱江波 核心业务骨干

175 郑福财 核心业务骨干

176 段地长 核心业务骨干

177 茹敬发 核心业务骨干

178 刘超 核心业务骨干

179 尚欢 核心业务骨干

180 杨良辉 核心业务骨干

181 肖凯元 核心业务骨干

182 郭兵 核心业务骨干

183 饶印平 核心业务骨干

184 刘加镇 核心业务骨干

185 叶雅芝 核心业务骨干

186 李纪威 核心业务骨干

187 夏德钦 核心业务骨干

188 刘静 核心业务骨干

189 黄国标 核心业务骨干

190 尹亚飞 核心业务骨干

191 何红 核心业务骨干

192 李亚润 核心业务骨干

193 董战勇 核心业务骨干

194 曹伟 核心业务骨干

195 胡强德 核心业务骨干

196 覃良光 核心业务骨干

197 吴宗 核心业务骨干

198 谭祖强 核心业务骨干

199 谭德鸿 核心业务骨干

200 易颖成 核心业务骨干

201 龙成贵 核心业务骨干

202 李绍军 核心业务骨干

203 卓义升 核心业务骨干

204 付卿杰 核心业务骨干

205 朱德竹 核心业务骨干

206 银朝辉 核心业务骨干

207 李欢乐 核心业务骨干

208 潘志 核心业务骨干

209 郭仕龙 核心业务骨干

210 陈万雕 核心业务骨干

211 杨雪峰 核心业务骨干

212 唐亚福 核心业务骨干

213 黄福强 核心业务骨干

214 储友俊 核心业务骨干

215 米群 核心业务骨干

216 张叙龙 核心业务骨干

217 苏小兵 核心业务骨干

218 徐志平 核心业务骨干

219 揭正文 核心业务骨干

220 庄军旗 核心业务骨干

221 黄长文 核心业务骨干

222 周聪 核心业务骨干

223 何自强 核心业务骨干

224 赵钢 核心业务骨干

225 张星 核心业务骨干

226 冯振桃 核心业务骨干

227 廖明柳 核心业务骨干

228 廖明军 核心业务骨干

229 吴文珂 核心业务骨干

230 赵仕西 核心业务骨干

231 邱帅 核心业务骨干

232 李辉 核心业务骨干

233 王泽鹏 核心业务骨干

234 凡美花 核心业务骨干

235 彭继飞 核心业务骨干

236 杨珠文 核心业务骨干

237 左德明 核心业务骨干

238 赵省 核心业务骨干

239 潘自霞 核心业务骨干

240 曾运娥 核心业务骨干

241 杨航洋 核心业务骨干

242 吴真林 核心业务骨干

243 黄小凤 核心业务骨干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这次会

议。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我们就公司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

专业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事项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

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

予权益数量由215万股调整为214.6万股。 我们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二、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经核查，我们认为：

（一）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

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三）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五）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六）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

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

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独立董事签名：

曾志刚 强晓阳 曾港军

2022年6月30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

予日）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及《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和《深圳市强瑞精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 ）及其他

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后，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进行核

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人计划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3人因其个人原因主动放

弃其认购权。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对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251人调整为247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15万股调整为214.6万股。

上述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

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的调整。

2、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下属分、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符合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

资格的规定，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激励对

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我们同意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6月30日，向符

合授予条件的24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14.6万股，授予价格为14.41元/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30日


